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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更是关系国民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事关国运民生。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

的基础性资源，但当前耕地不仅在数量上刚性递减，而且总体质量不高，存在耕地土壤污染问题。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需要破解耕地资源禀赋信息不准确、数量递减、质量退化、“非粮化”、政策落实不到位等

方面的困境。为此，应加强党对耕地保护的绝对领导，从政策机制、制度安排及基础设施等方面采取有

效措施，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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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石。党

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耕地是农业生产

最根本的基础性资源，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必须不打折扣地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不断提升耕地质

量及整个农田的综合产能，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2］一系列耕地保护政策“组合拳”的实

施为我国耕地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内

社会经济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等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使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应引起高度

关注并采取更加有效、精准的措施，以期更好地对耕地实施全方位保护，从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个层面确

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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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研究层面看，学术界普遍认为，粮食数量安全是以一定的耕地面积为基础，而粮食质量安全

则取决于耕地土壤的质量。没有耕地资源的安全，就没有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只有从耕地保护视角着

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3］但当前我国耕地保护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一些

地区特别是个别粮食主产省、粮食生产重点县出现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现象，如果这种现象蔓延，

将会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一定威胁。［4］再如，当前不同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与产业发展取向共存并相

互叠加，导致耕地的“非粮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潜在威胁。保护耕地就是保护

粮食安全的生产力，只有保护耕地安全，才能保证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粮食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根

本解决。实现耕地的有效保护需要处理好粮食数量安全要求与优质耕地资源日益减少之间的矛盾，以

及粮食质量安全要求与耕地污染日益严重之间的矛盾，还要把握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农
村稳定、生态安全、政府政绩等之间的关系。［5］在耕地保护确定区域方面，应加强粮食主产省、重点县的

耕地保护，特别加强这些区域的基本农田建设，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6］从我国耕地的现

实来看，我国人多地少，耕地总体质量偏低，耕地后备资源短缺且开发难度大、开发成本高等，短期内难

以形成有效的土地粮食生产力，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率不高。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在快速

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耕地的刚性递减在短期内难以有效遏制，耕地质量还有趋于下降的风险，加上人

为因素与气候因素的相互叠加，耕地保护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从上述耕地保护的政策层面、理论

层面及实践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时代实现耕地的高质量保护、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迫在眉睫的战略课题。当前，我国耕地保护表现出哪些新特点? 面临哪些

棘手问题? 粮食安全底线思维下耕地保护还需要破解哪些困境? 要破解这些困境需要采取哪些对策?

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二、当前耕地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耕地保护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持续关注耕地保护，

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近些年来，受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形势趋紧及突发事件迭出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的

影响，粮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耕地保护更加迫切。当前，我国耕地保护中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 一) 耕地面积呈刚性递减，尤其是优质耕地持续减少

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近年来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均高于增加的耕地面积，由此导致我国

耕地面积呈刚性递减趋势。截至 2021 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 19．18 亿亩。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简

称“三调”) 数据看，“二调”以来的 10 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1．13亿亩，年均减少面积略有扩大，主要原

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土绿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减少的 1．13 亿亩中，优质耕地所占比例较大。
因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用的多是优质耕地，而补充的耕地往往质量较差，由此导致耕地整体质量下

降。此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无论是乡村产业的发展，还是生态宜居乡村建设，都需要土

地提供支撑，由此可能导致农村新型建设用地需求的增长并进一步挤压耕地空间。
( 二) 耕地土壤健康水平堪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构成威胁

从耕地质量角度看，当前存在明显的“低”与“污”两个问题。“低”主要是指耕地的基础地力低，

“污”即耕地土壤的污染问题。据《2021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

4．76 等，较 2014 年提升了 0．35 个等级，耕地地力年均提升 0．7%。［7］其中，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为 6．32
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31．24%，四至十等级的中低等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68．76%，表明全国耕地

以中低等耕地为主，耕地土壤地力有限。一方面，先天不足的耕地资源禀赋、14 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压力

使我国耕地被迫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基础地力退化严重，2011—2020 年基础地力对粮食贡献率仅为

50%左右。［8］另一方面，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长期高强度利用土地导致耕地利用失控化。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过度依赖化肥、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投入品，导致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打破了农田

生态系统粮食本地化的生态安全模式。［9］2018 年，我国三种粮食作物( 稻谷、小麦、玉米) 平均化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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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374 公斤 /公顷，是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 225 公斤 /公顷的 1．66 倍。［10］2020 年，我国水稻、

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 40．2%，大量流失的总氮、总磷等随着地表径流进入水体或耕地

土壤，从而对地下水体、耕地土壤等造成一定污染，也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构成威胁。［11］

( 三) 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决策行为助推耕地的“非粮化”趋势

从政府角度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一些地方将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主要抓手，在国家相关

政策支持下大面积发展设施农业，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或以全域旅游理念为引领，在县域范围内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业。然而，这两种产业选择方向都容易导致耕地的“非粮化”趋势。从土地流转主体角度

看，规模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但调研发现，基于收益考虑，流转土地存在全年性、季节

性两种“非粮化”倾向，特别是非粮食主产省区的非粮化率相对较高，且土地流转规模越大，“非粮化”倾

向越明显。从耕地承包主体角度看，受国家政策、种粮收益及农民进城务工等多因素影响，一些农村特

别是山区丘陵地带普遍出现了耕地多年撂荒、全年撂荒、季节性撂荒、粗放经营的隐性撂荒等现象。［12］

“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在大食物观之下消费结构会进一步转变，耕地“非粮化”形势可能更加严峻。
( 四)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错位，影响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成效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制定并实施耕地保护相关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对于基层政府尤其是非粮食主产地区而言，在以 GDP 为导向

的政绩考核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作为耕地的直接管理者会更倾向于获得建设用地指标，

以满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即偏重的是 GDP 而不是耕地红线，更不是粮食产量。因此，在

落实耕地保护过程中，一些地方会在形式上与中央政策表现出一致性，而在目标上则存在一定的相悖

性。此外，“占优补优”“增减挂钩”“土地整理”等耕地占补平衡的制度性、技术性措施在实践中也面临

一定阻碍，主要原因在于耕地后备资源奇缺、增减挂钩复耕困难大且整理潜力不足，“占优补优”等措施

与当前农村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实践层面仍然存在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
三、粮食安全底线思维下耕地保护需要破解的五大困境

耕地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上述的问题剖析中可以看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耕地保

护的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意义重大。未来，耕地保护需要着力破解五大困境，其中不仅涵盖耕地的数量

和质量问题，而且涵盖耕地保护与利用等政策问题。
( 一) 如何确保耕地资源禀赋信息的精准性

“三调”数据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为 19．18 亿亩，其中水田与水浇地占 49．67%、旱地占50．33%。但这

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并不能反映耕地的质量特征与空间分布特征。确保耕地资源禀赋信息的精准性

是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粮食安全底线思维下耕地保护急需破解的困境之一。第一，18
亿亩耕地红线的信息不够全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耕地保护，多次强调 18 亿亩耕地红线是我国

粮食安全的生命线、警戒线、高压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等都提出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表明国家严守耕地红线的鲜明态度。但对 18 亿亩耕地红线保护仅

仅提出了数量概念，没有综合考虑耕地的质量、地理分布等因素。由此，在耕地保护实践中，基层政府可

能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即只关注耕地面积，忽视耕地质量等级。尤其是城镇化、工业化占用的耕地多

处于城镇周边，耕地土地生产力较高，而通过“土地整理”“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等方式补充的耕地，

土地生产力往往较低。第二，耕地数据的准确性有待提高。事实上，为了实现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基

层政府在决策时更多地关注如何在国家耕地保护政策框架之内，挖掘获取更多土地指标的可能性。尽

管国家层面采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手段，尽可能地获得准确的耕地面积数据，但与真实数据依然存在较大

偏差。通过基层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通常拥有管理和统计两套数据，两者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与国

家卫星监测数据也有明显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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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如何切实遏制耕地面积的刚性递减

“三调”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建设用地面积为 6．13 亿亩，较 2009 年第二次国土调查增加了 1．28
亿亩，增幅 26．5%。调研发现，当前我国耕地面积刚性递减态势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短期内难以全面

遏制。第一，城镇化对耕地的占用依然会持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

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了县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以及对促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重要意义。但自上而下城镇化政策的推动易诱发城镇空间扩张，从而导致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

大。尽管国家明确提出要防止大拆大建、贪大求洋，一些地方依然采取隐蔽方式搞“变形走样”的城镇

化，占用了大量耕地。此外，从基层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违背农村发展规律，肆意扩

大村庄拆迁范围，集中居住社区建设占用了大量优质耕地。第二，工业化占用耕地规模会持续扩大。为

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镇的环境规制体

系日益完善，往往会提高生产企业的进驻门槛，制定一系列负面清单。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生产企

业会向广大乡村延伸，大量优质耕地被用于厂区和工业园区建设。
( 三) 如何保护和提升耕地土壤的健康水平

国家粮食安全涵盖了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结构安全。为此，需要足够的耕地资源，更需要健康的

耕地土壤。在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如何保护和提升耕地土壤的健康水平是需要破解的又一困境。
第一，耕地质量本底依然较差。2021 年，我国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 31．24%，中产田占耕地总面积

的 46．81%，二者将成为未来粮食增产的重点区域和重要突破口; 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21．95%，将是

提升耕地土壤质量的瓶颈和难点。第二，补充耕地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土地整理”“增减挂钩”等技术

或政策措施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有效途径。尽管基层政府会采取各种方法实现耕地数量的平衡，同

时也将决策行为控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之内，但对区域耕地产能的变化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由于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占用的优质耕地的土地综合生产率较高，而补充的耕地产能较低，从技术层面来

讲，耕地土壤肥力的改善与提升需要一定周期，短期内难以实现。第三，耕地土壤污染治理任务依然繁

重。尽管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国家对耕地土壤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但受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的影响，面临的治理任务依然繁重。
( 四) 如何有效保障耕地用于粮食作物种植

近年来，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较低，加上乡村产业振兴的推动，导致耕地“非粮化”倾向蔓延。从大

食物观角度看，耕地的“非粮化”能够实现双赢或多赢目标，但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第一，多种新因素相互叠加导致耕地“非粮化”趋势。一是种植结构调整导致的耕地“非粮化”可能会持

续。从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角度看，农业结构调整、压减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但对区域粮食生产能力会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进一

步扩大，耕地“非粮化”趋势可能因此而进一步蔓延。二是乡村产业振兴下的耕地“非粮化”仍会持续。

近年，各地乡村旅游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很多地方将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之

一，以全域旅游理念为引领，在县域范围内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却加重了农村耕地的“非粮化”趋势。
第二，耕地闲置撂荒现象仍会存在。2021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的指导意见》，对遏制耕地撂荒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根本问题，耕地闲置撂荒

现象仍会存在。一是源于家庭劳动力短缺导致的耕地撂荒。近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工

资性收入日益成为农户增收的主要来源。留守的老人、妇女难以应对极端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所以大

量土地被闲置撂荒。二是源于种粮收益低导致的耕地撂荒。近年来，尽管国家推行了一系列保障农民

种粮收益的政策性举措，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但由于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农民种粮的收益空间并未得

到实质性扩大，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并由此导致耕地的闲置撂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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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如何确保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取得实效

近年来，为保障粮食安全，国家实施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采取了“占优补优”“增减挂钩”
“土地整理”等一系列耕地占补平衡的制度性、技术性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达

到预期目的，确保耕地保护政策取得实效仍是未来需要破解的一个现实问题。第一，国家有关耕地保护

的政策制度难以落地。在系统分析耕地保护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基层调研发现，国家相关政策

未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政策性措施与当前农村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如，在耕

地“占补平衡”中，对于政策提出的“严禁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根本要求，在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

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只能通过“占优补劣”来实现耕地的数量平衡。有关

研究表明，1996—2009 年有 300 万公顷优质农田被占用，其中约 80%分布在东中部地区，近 20 年因“占

优补劣”导致我国耕地生产能力下降约 2%。［13］第二，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并实现其可持续性任务

艰巨。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的有效途径，更是提

升耕地粮食生产力的重要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逐步把永久性基本农田全面建成高标准农

田”。［1］从实践来看，需要着力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设施不配套、验收不规范、管护不到位、效果不评

估等问题，高标准农田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也需实现实质性提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粮食安全底线思维下加强耕地保护的对策

坚持粮食安全底线思维，应牢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时刻保证粮食生产能力处于安全、稳定水

平，确保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为此，应在坚持党对耕地保护的绝对领导下，围绕耕地资源信息准

确、耕地数量和质量安全、耕地土壤健康、耕地用途管制及农田基础设施系统化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
( 一) 加强党对耕地保护的绝对领导，全面树立粮食安全的底线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1］为此，应加强党对耕地

保护的绝对领导，高质量推动耕地保护。第一，加强党对耕地保护的绝对领导。“十四五”乃至更长时

期，对优质耕地占用依然存在刚性递增的可能，实现耕地占补的数量与质量平衡任务依然艰巨。为此，

必须加强党对耕地保护的绝对领导，切实高质量推动耕地“占补平衡”，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同时，

要综合考虑耕地保护的数量、质量、空间等因素，树立全面、系统的新型耕地保护观，在注重保护耕地数

量与质量的同时，明确耕地的区域空间分布，确保“图斑”与“地块”的一致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

础。第二，全面树立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各级党委政府应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树立粮食

安全的责任意识，特别是 13 个粮食主产省( 区) 680 个粮食生产核心区、非粮食主产省( 区、市) 120 个粮

食生产大县( 市、区) 的党委政府，应大力抓好粮食生产。第三，切实强化粮食安全的风险意识。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粮食安全的风险因素更加多元、更加持久，特别是气候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
安全因素等交织在一起相互叠加，对粮食安全构成的威胁更具复杂性。

( 二) 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利用信息化技术确保耕地资源信息准确

耕地是粮食安全最根本的资源保障。需要切实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以提

高耕地资源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公开性，为高质量保护耕地提供支撑。第一，建立国家层面的部门协

作机制，协同推进耕地保护。一方面，借助信息技术和遥感监测技术，全面准确核实耕地资源信息，特别

是耕地面积及空间分布信息，并及时将相关信息公开; 另一方面，统一耕地等级评价标准。当前，自然资

源部、农业农村部各有一套标准用于耕地等级评价，导致耕地等级评价结果的不一致。为此，建议在国

家层面统一耕地等级评价标准，提升评价结果的权威性。第二，加强耕地动态变更监测，准确把握耕地

面积的变化特点。一方面，充分利用遥感监测和国土变更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耕地动态变更，特别是

永久基本农田进行实时监测，并将其作为耕地动态管理的依据; 另一方面，自然资源部门应及时提供卫

星遥感监测结果的完整信息，为耕地管理提供依据。当前，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耕地图斑时间信息不充

分，导致相关行动推进不畅。第三，建立完善有效的土壤污染状况监测网络及信息化管理平台。以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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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依据科学性、适宜性原则，借鉴地表水、地下水水质监测的做法，科学设

置土壤环境质量的国控监测点位，并逐步建立相应的监测网络。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并建立土壤环

境质量基础数据库，以提升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同时，尽快构建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一方面，

对上述途径形成的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进行有效管理; 另一方面，在规定范围内发布土壤污染状况信

息，给予居民一定的知情权，逐步提高其对土壤污染状况的认识及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积极性。
( 三)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耕地数量与耕地质量双安全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并充分考虑耕地的质量因素。第一，严格控制

城镇化、工业化对优质耕地的占用。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违背农村发展规律，将大量优质耕地用

于新居住点建设，以及工业园区向广大乡村延伸，占用大量优质耕地的现象，应进一步严把城镇化、工业

化对耕地占用的审批关，并强化监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在为地方编制发展规划

时，应全面树立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意识，不能单纯从理论层面对城镇、工业园区进行空间布局规

划。同时，严格控制以生态建设为借口违规占用耕地的行为，尤其要严控对优质耕地的占用。为及时遏

制耕地保护中的违规问题，建议将耕地保护作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坚持以耕地

土地生产力为准则，高质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应以耕地土地生产力为准则，有效确保耕地“占补平

衡”制度目标的实现。具体来说，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的区域，应以当前耕地或占用耕地的平均产出

水平( 如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 为基准，对补充的耕地进行评估，目的在于达到占补耕地产出的均衡。
比如，若 2 亩补充的耕地产出水平与上述基准持平，则将 2 亩折算成 1 亩。其后随着补充耕地土壤肥力

的培育，产出水平逐渐提高，再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折算，可以把折算出的耕地面积纳入后备耕地资源库。
只有如此才能高质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第三，采取有效措施，修复和提

升补充耕地的生产力。在实施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技术措施中，在强化工程建设的同时，

应着力改善耕地土壤肥力，提升耕地的产能。特别是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验收标准，将以工程量为中

心的验收模式转变为以成效为核心的验收方式，确保技术措施能实现预期目标。同时，建议从法律层面

采取强制措施，对经过严格审批但确实需要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项目，要求施工主体采取耕作层

剥离措施，为补充的耕地提供优质土壤，以保障补充耕地的土地生产力。
( 四) 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实施质量提升工程，提高耕地土壤健康水平

耕地土壤质量直接决定着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品质，因此，需要全面树立健康引领理念，采取有效

措施，全面提高耕地土壤健康水平，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第一，高质量打好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考虑农业面源污染的多源性特点，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及空间分

布特点进行科学分析，并具体提出相应的防治技术需求，以提高技术措施的精准度，推动从注重实施过

程向注重实效的根本转变。同时，从根本上转变末端治理的思维方式，从化学投入品的绿色化、减量化

着手，切实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流量，并采取生态措施、农艺措施等有效手段，消减耕地土壤、水体内污染

物存量，这才是治本之策。第二，发挥中医药优势，提升耕地土壤健康水平。农业生产是一个自然再生

产过程，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采取生态学方法，处理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这为中医

药应用于耕地土壤保护提供了可能。为此，应探索中医药应用于耕地土壤改良的可能性及有效途径，在

不同区域进行试验示范，逐步建立系统的规范及标准，以提高中医药应用于农业发展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促进耕地土壤健康水平的提升，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第三，依靠大数据支撑，因地制宜科学

确定土壤治理方案。当前，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精准获得农业生产环境数据，再基于大数据对

农田生态系统污染进行多元素融合处理，提出科学的治理方案。［4］第四，加强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提升

土壤污染防治能力。一方面，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特别是根据土壤环境

质量类别实施精准管理，确保土壤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构建土壤环境治理体系，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实

事求是地依据土壤面临的污染风险精准施策，确保实现土壤质量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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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全面严格实施耕地用途管制，确保永久基本农田用于粮食生产

2021 年，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严格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严格执行永久基本农田占用与补

划的规定。这为高质量实施耕地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第一，保障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永久稳定。永

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对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如下现象: 一些地方为了社会经

济发展容易获得土地支撑，会采取“划远不划近”“划劣不划优”等手段; 一些地处山区丘陵地带的区域

将永久基本农田“上山、下川”，导致公益林地与基本农田相互重叠; ［14］特别是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跨

区域“占补平衡”中，占用的耕地土地生产力都较高，而补充的耕地土地生产力较低，尽管实现了耕地数

量平衡，但粮食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对此，相关部委应高度重视当前政策的局限性，以及地方执行

政策中的不当行为，及时优化调整现行的政策内容。第二，科学调整结构，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根

据相关重大战略部署，科学调整种植结构，寻找“稳”与“扩”关系的均衡点。为此，一方面，以规划为引

领，科学布局种植业空间。根据当前粮食、大豆、油料的生产空间布局情况及未来要实现的目标，对种植

业的空间规划进行适当调整，以引领农业的未来发展。另一方面，开展系统研究，找到粮食种植面积与

大豆和油料种植面积的均衡点。组织不同学科的科研力量，基于大豆和油料产量的目标定位开展系统

研究，提出不同区域结构调整的优化方案，特别是粮食种植与大豆、油料种植的均衡方案，确保粮食安

全。
( 六) 加强农田基础设施系统化建设，提升农业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农业是与自然环境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也是受自然影响最直接的产业。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

背景下，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由此导致的危害也更加严重。要应对极端天

气对农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需要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农业绿色发展能

力。［4］第一，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体系，提升农业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应以系统论观点指导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不仅要注重灌溉设施建设，而且要注重排涝设施建设，提高设施的系统性，有效应对干旱天气及

暴雨天气，实现旱能灌、涝能排，降低农业生产的受灾风险; 在适宜区域实现地下水、地表水利用设施的

连通，提升农田水利设施能力，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第二，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

提升土地产能水平。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提出一些政策措施加以推动。需要清

晰地认识到，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在于提升土地产能水平。因此，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验收标准，

采取工程标准与目标标准相结合的方式验收高标准农田，确保技术措施能实现预期目标。同时，开展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程保险制度试点，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及效益。
( 七) 建立完善有效的制度机制体系，切实保障耕地保护高质量发展

耕地保护取得实效并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有效的制度机制提供保障。为此，应建立激励与约

束相协调的制度机制体系。第一，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高质量推动耕地保护。一是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保证充足的财政转移支付用于粮食主产省和粮食生产重点县的补偿，确保其能以耕地保护为核心，

生产出足量、优质的粮食; 粮食主销区应根据从粮食主产区调拨的粮食数量，给予一定的横向生态补偿，

以弥补粮食主产区保护耕地、保障粮食生产的损失。二是建立评价监督机制。对各种措施补充耕地的

土地生产力进行评价，包括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及提高到优质耕地土地生产力水平需

要的时间等，并由第三方进行评估和实施监督。第二，实施中央耕地保护督察制度，为高质量推动耕地

保护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开展中央耕地保护督察。借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成功经验，实施耕地

保护督察; 或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进一步强化对耕地保护的督察力度。为此，应根据中央耕地

保护督察的具体要求，细化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责任清单; 建立耕地保护目标评价体系，实施

绩效考核; 建立领导干部任期耕地保护责任制，形成溯源追责机制。二是明确督察的重点区域及问题。
根据粮食生产区域分布情况，选择重点区域进行督察。应将我国 13 个粮食主产省作为耕地保护督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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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采取更加严格的标准并加大督察力度。同时，明确重点区域耕地保护督察的重点问题，实现

耕地的高质量保护，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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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Based on Bottom Line Thinking of Food Security:

Current Situation，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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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ecurity，“the Top Priorities of the Country”，deciding the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the peo-
ple’s wellbeing，is the prerequisite for national security，the primary task of running the country，and also a
major strategic issue related to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self－reliance． Cul-
tivated land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basic resource to guarantee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However，the
quantity of current cultivated land is not only decreasing，but also the overall quality is not high．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some pollutions in the cultivated land soil．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we need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inaccurate information o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endowment，decreasing quantity，degrada-
tion of quality，" non－grain" and incomplet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pro-
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shall be strengthened from aspects of the policy mechanism，system measures and in-
frastructure to firmly hold the 1．8 billion mu red line of arable land and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Keywords: Food Security; Bottom Line Thinking;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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